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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字[2017]27号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课程修读管理办法

一、选、退课

第一条  本科生的所有课程均实行网上选课。

第二条  未在网上注册选修的课程，一律不给学分，不记成绩。

选课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正式办理退课手续而不参加课程学习或考核

者，该课程成绩按“旷考”记载。

第三条 学生每学期选课的总量应不超过 30学分。一、二年级春、

秋季学期，学生修读课程每学期应不少于 20学分。三年级春、秋季学

期，学生修读课程每学期应不少于 15学分。

第四条  学生所修专业每学期开设的必修课程默认为学生该学期

的已选课程，若因特殊原因无法修读需在规定时间内申请缓修。

第五条  因伤、病、残等原因，从疾病发生至毕业前不宜参加正

常公共体育课学习的学生，经学校指定医院证明、校医院审核批准，

报所在院系教学办公室备案，可以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体育

课程修读管理规定，申请修读公共体育课的替代课程。由于身体原因，

在学期中不能继续修读体育课程者，可以申请缓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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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生选课必须由本人完成，委托他人选课所产生的一切

后果，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二、免修

第七条  学生经过自学，认为已经系统掌握某门学科专业课程的

内容，可在开学初提出免修申请,参加院系统一组织的免修考试，也可

在学期末提出免修申请,参加高年级开设课程的期末考试作为免修考

试。

第八条  下列课程不得申请免修：政治理论课、综合素质选修课、

体育课、实验、实践课、军事训练、生产劳动、毕业论文(设计) 。

第九条 春、秋季学期末，各院系需将下学期开学计划开设的免

修考试课程报教务处，同时可针对具体课程提出参加免修考试的预修

课程和其它要求。

第十条  免修课程考试的成绩在 85分以上（含 85分）者，方可

获得免修资格；考试成绩在 85分以下者不予免修。获得课程免修资格

者，课程考核成绩将于学期末记入成绩档案，同时获得相应课程的学

分。

三、免听

第十一条  学生选修的课程有时间冲突时，经任课教师审核同意，

每学期可以采取自修的方式，免听 1门课程。

第十二条  下列课程不得申请自修：政治理论课、综合素质选修

课、体育课、实验、实践课、军事训练、生产劳动、毕业论文(设计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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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凡经批准自修某门课程或课程的一部分者,均须按时

完成该课程应做的实验、作业和其它教学要求，方可参加考核。考核

合格者，获得该课程学分。

第十四条  免听申请获批后若未按时参加考试，成绩将被记为“旷

考”。

四、放弃课程修读

第十五条  学生因特殊原因造成学习困难、无法完成学习时，可

以申请放弃部分课程的修读。在校期间，每名学生累计最多可以申请

放弃 2门次选修类课程的修读，必修类课程不允许申请放弃修读。

第十六条  学生申请放弃课程修读，需于该课程的课堂教学结束

之前在网上申请，再到所在院系教学办公室办理审核手续。

第十七条  学生申请放弃课程修读的同时需满足学校对学生各学

期的基本学分要求，否则会被“警示”或“退学”处理。

本办法自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原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

课程修读管理规定》（教字[2012]15号）同时废止。其他有关文件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28日


